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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颖：本 院 受 理 香 河 锦 圣 泡 沫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丁宇：本 院 受 理 卢 宣 召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初满城：本 院 受 理 高 钱 成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1024
民初 66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雪峰：本 院 受 理 高 钱 成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1024
民初 66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罗再明：本 院 受 理 王 龙 江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1024
民初 57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慧娟：本 院 受 理 马 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1024 民
初 65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杨云：本 院 受 理 耿 显 峰 诉 你 及 陈 元 坤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乔聪：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县 金 达 广 告 部 诉 你 承 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院蒋辛屯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董天华：本 院 受 理 孟 凡 科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
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蒋
辛屯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雨：本院受理包建笑、王小英与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1024
民初 237 号民事判决书、催缴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安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雨：本院受理何爱平、陈瑞霞与你劳务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235 号民事判决书、催缴诉讼费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安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金萍：原告陈建清与被告苏理贵、金萍、第三人
罗耀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粤 0307 民
初 9727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
一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 万元；2. 判令被
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 752477.78 元（以本金 100 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起
计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为 522666.67 元；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为标准，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暂计至 2022 年 3 月
1 日为 229811.11 元），并判令被告一以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标准付息至其全部清偿之
日为止；以上第 1、2 项费用合计 1752477.78 元；3. 判
令被告二就被告一的第 1、2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 任 ；4. 判 令 两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用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独任审理）、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你应
在公告期届满后之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届
满后之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 15 时 30 分在横岗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逾 期 不 出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王亚新：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清县支行与你及刘海林、杨春海、陶亚薇、李
建设、彭飞飞、永清县达睿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永清县佳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永清县龙虎庄乡佳
宴农副产品加工厂、廊坊留硕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8 日内，逾期视为自愿放
弃诉讼权利。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成都市蜀豪华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季明建：
本院受理的（2022）川 0623 民初 2463 号原告李启本
与 你 们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请 求 判 令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须 知 、开 庭
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 9 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陈伟利：本 院 受 理 王 旭 与 你 合 伙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豫 0324 民
初 1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天 内 来 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

孟凡合：本 院 受 理 赵 春 节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 初
2560 号案件的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节 假
日顺延）在本院孟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韩怀磊：本院受理屠平丽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周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单松夫、王艳春、淮北单氏投资理财咨询有限

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沈 燕 丹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2）
皖 0322 民 初 10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杨恩：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裴 宽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2）皖
0322 民 初 3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蚌 埠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王海云、张卫晶：本院受理河北香河农村商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文超、刘金亮、张有平、曾凡鑫、代红琴、曾庆
全、吴光晟、吴明坤、牟子琴：本院受理肖钰凌诉你
们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玉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陆永邦：本 院 受 理 贵 州 东 晟 集 团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2022）黔 0329 民初 54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由你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代为偿还的按揭款 64188.25 元及

违 约 金 ，违 约 金 从 原 告 代 为 还 款 之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14.8%计 算 至 代 偿 款 支 付 完 毕 之 日 止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404 元 ，公 告 费 690 元 ，合 计 2094 元（原 告 已
预 交），由 你 负 担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人 数 或 者 代 表 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张天碧：本院受理贵州余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巴元进、巴元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0329 民
初 5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 由巴元进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0000 元及利
息，利息按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约定利
率从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计付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
止；2. 由你、巴元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
受理费 1550 元，公告费 690 元，合计 2240 元，由你、
巴元进、巴元举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石荣章：本 院 受 理 杨 光 元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1418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
本案的审理。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猴 场 法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唐艳辉：本 院 受 理 周 福 义 与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桂 0324 民 初 10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或
桂 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上 诉 于 桂 林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党中华：本 院 受 理 刘 土 军 诉 你 与 史 书 文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马畅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杨东（杨光照）：本院受理瓮安县平铝门窗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
讼风险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7月 27日 10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钱泓烨：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 9 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朱定宽：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瓮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
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杨陈：本 院 受 理 王 汉 斌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0422 民
初 137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缴 纳 诉 讼 费 通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寿 春 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陈剑李：本 院 受 理 蔡 琼 英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闽 0602
民初 50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莉：本 院 受 理 陆 中 华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司 法 告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林松慧：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芗 城 支 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265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文辉：原 告 秦 立 军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一 审 已 审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薛小峰、余欢欢、薛红杰：本 院 受 理 河 南 新 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
豫 1729 民 初 70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毛国波：本院受理袁双利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25 民初 567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中坪法庭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2021）粤 0307 执 16203、16204 号之二
本 院 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对 申 请 执 行 人 泛 华

建 设 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铖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元胜昌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21)粤 0307 执 16203、
1620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存在笔误，应予补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
条 第 一 款 第 七 项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
规 定 ，裁 定 如 下 ：执 行 裁 定 书 第 二 页 第 十 四 行 、第
三 页 倒 数 第 六 行 的“3210 房 产 ”更 正 为“3201 房
产”。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李文远：关于你与单广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拍 卖 被 执 行 人 李 文 远 所 有 的 位 于 前 进 街 八 区 ，建
筑 面 积 9.96 平 方 米 ，所 有 权 证 号 00042249 号 的 房
屋。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吉 0524 执 411 号执行
裁定书（拍卖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 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
（上接第六版）就行政生效裁判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 件，提出抗诉 2
件，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59 件，促进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 23件。

（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情况
（1）立案情况。2021 年，检察机关就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共

立案 6633 件，同比上升 3.2倍。
（2）发布公告情况。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发布公告 87 件，其中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发布公告 50件。
（3）提出诉前检察建议情况。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提出诉前检察

建议 5811 件，同比上升 2.8倍。
（4）提起公益诉讼情况。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

84 件，同比上升 2.2 倍。其中，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8 件，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 17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49件。

（5）案件领域情况。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等传统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1957 件，占 29.5%。办理产
品质量、烟酒销售、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个人信息保护、儿童游
乐场所设施安全、娱乐游戏、文身、点播影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涉未其他领域案件 4676 件，占 70.5%。

二、遵循司法规律，加强双向保护

双向保护，既是未成年人司法应有的理念，也是未成年人检察
办案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既要注重维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也要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好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确保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一）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原则，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
罪未成年人。

一是依法惩戒和依法从宽并行。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
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慎押，为其回归社会
预 留 通 道 。 2021 年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不 批 准 逮 捕 27673 人 ，不 起 诉
22585 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不起诉人数），附条件不起诉
19783 人。同时，检察机关对涉嫌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大的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依法惩戒，发挥警示教育作用。2021 年，共批准逮捕
27208 人，提起公诉 35228 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
数）。一体推进落实罪错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管束”措施，检察机
关协同有关部门及时将相关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

二是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继续提升法律援
助覆盖面。进一步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专业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及时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为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 49704 人次，同比上升 39.09%。进一步提高法
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覆盖率。通过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健
全运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合适成年人在司法办案中沟通、抚慰、教
育、见证、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21 年，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
诉阶段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分别到场 43968 次、72381 次，同比分
别提升 112.47%和 76.66%。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的监督，保护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被泄露。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
共落实犯罪记录封存 31510 人，同比上升 11.88%。

三是坚持把帮教贯穿办案始终。坚持因人因案而异，切实推动
解决社会调查报告形式化、同质化等问题。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
在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开展社会调查 78562 次、157939
次。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特点和教育矫治规律，结合涉
案未成年人具体情况，主动争取、整合相关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教，
通过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完善专门矫治教
育、打造综合性观护基地、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和志愿者进行教育矫
治等方式，共同建立“政府支持、司法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帮教考察运行模式。

（二）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45827 人，

起诉 60553 人，同比分别上升 18%、5.7%。随着打击犯罪力度的不断
加大，重大恶性暴力伤童犯罪明显减少。

一是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厉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突出打击多发严重犯罪。最高检对全国 30 余起性侵害未成年
人重大敏感案件进行跟踪指导，就整治性侵害未成年少女问题进行
专门调研，推动解决司法实践难题，提升案件查办效果。制发组织、
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犯罪典型案例，引导各级检察
机关有力惩治各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及时监督纠正，2021 年纠正漏
捕 590 人，纠正漏诉 335 人，提请抗诉 36 件。坚决打击拉拢、诱迫未
成年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
犯罪提起公诉 151件 402人。

二是扎实做好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一站式”办案机制建设。全国共建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
问、救助办案区 1622 个，累计完成询问 15671 人。重庆、云南、江苏、上
海、浙江等地均形成较为成熟的“一站式”办案机制和工作模式。加强
未成年被害人综合多元救助，全年共开展司法救助 1.1万件，发放救助
金 1.6亿元，协助提供生活安置 7471人次，开展心理疏导 17638人次。

三是探索维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对于未成年人因犯罪
侵害遭受严重精神创伤，侵害行为给被害家庭造成极大影响的，检
察机关探索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地检察机关支持性
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获得法院判决支持。浙
江湖州检察机关成立以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为内核的未成年被害人
心理评估支持中心，已办理精神损害赔偿支持起诉案件 5 件，累计赔
偿金额 28万元。

三、统筹“四大检察”，深化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是检察机关统筹发挥检察职
能优势，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2021 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
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呈现有序、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全面开展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监

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监督作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常规业务工
作全面开展。

一是细化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各地检察机关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加大依职权主动审查力度，按照
审查起诉阶段“每案必查”要求，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慎
评估，积极助推、创造有效监护帮教等非羁押条件，最大限度减少非
必要羁押。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
押必要性审查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辽宁、
广东等地检察机关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开展量化评估，推动审查方
式更加精准化。湖北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轻罪未成年人非羁
押直诉，切实减少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延伸探索，开展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的监督，发现没有
刑事拘留必要的，及时建议公安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二是对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依法开展监督的同时，注重做好
对未成年人的帮教、维权等工作。山西、吉林、河南等地检察机关未
检部门联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与看守所沟通建立日常联络协作机
制，通过巡回检察、专项检察等方式开展监督，共同开展对未成年人
的感化、挽救和矫治教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成立驻未成年犯管教
所新起点扬帆检察中心，作为开展法律监督和矫治帮教的平台。江
苏、四川、安徽等地检察机关组织开展未成年犯管教所巡回检察，通
过监区巡查、监室清查、查阅台账、调看监控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
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执法工作监督。辽宁检察机关深化对未成年
犯监内帮扶、回归帮扶“两个帮扶”工作，从入监、服刑到出监、回归
社会开展全链条的帮扶教育。

三是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落实为重点，强化对未成年
社区矫正对象矫治帮教情况的常态化监督。发现社区矫正机构违
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保障有关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落实到位，配合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天津、黑龙江、西藏等地检察机关主动与司法行政机关对接，做好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摸底调查和动态掌握，逐人建档。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与省司法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配合协
作的意见》，在全省范围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专项活动，
逐人逐项进行核查。吉林、福建、广东、宁夏等地检察机关以建立符
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特殊矫正机制为切入点，积极引入专业社会
力量，开展定制式、个性化帮教，助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二）结合办案多维度强化对监护权的监督干预
一是加大监护侵害监督力度。对于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危困
状态的，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及时建议、支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起诉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坚决阻隔侵害，保障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照
料，并会同民政等部门共同做好生活安置、保护救助等工作。辽宁
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民政、妇联等六家单位会签文件，推
动在民政、妇联设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站，开展未成年人监护侵害
线索排查、线索收集、转接处理工作。上海闵行、四川成都检察机关
探索开展家庭监护评估，为监护权监督工作提供更多借鉴参考。

二是主动开展监护缺失监督。对于监护人缺乏有效监护能力，
或者因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等监护缺失情形，依法妥
善进行监护干预和救助保护，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监护缺失困境。贵
州安顺检察机关与云南昆明检察机关开展跨省协作，对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进行接力救助，助力解决其监护缺失和生活、成长等问题。
河南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民政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细化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细
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保障举措。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
检察院与法院、公安等部门建立监护缺失儿童监护确权联动机制，
协同推进关爱救助各项工作。

三是全面推开“督促监护令”工作。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全国检
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推开“督促监护令”工作。各地
充分运用这一加强监护权监督的创新工作机制，根据个案不同情况
和监护履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性督促、引导监护人切实、
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预防
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制发“督促监
护令”共计 19328 份，其中，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发送

“督促监护令”14754 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发送“督促监
护令”4574 份。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将“督促监护令”写
入 《贵州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上升到法规层面。上海、甘
肃等地检察机关针对不会管、管不好和不想管三类家长，探索分类
制发“督促监护令”，从督促监护内容、文书发送方式、跟踪监督成效
等方面进行区分，做到有的放矢。

（三）持续拓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一是多领域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保障。落实民法典、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
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保护实际需求，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在抚养、收养、教育、继承、代理、监护等领域“多点开
花”。内蒙古、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组织开展涉未民事执行案件专项
监督，针对困境儿童补助款被执行、执行款已划扣未及时发放等行
为，依法予以监督纠正。江苏、四川等地检察机关聚焦“双减”政策，
针对培训机构“退费难”、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维权难”等问题，支持
家长提起追索培训费民事诉讼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是积极开展有关涉未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河南省邓
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涉未成年人利益的校园规划行政争议案件进行
实质性化解，切实维护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内蒙古
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检察院发现冒用他人身份取得结婚证影响未成
年人获得孤儿补助的情况，依法向该县民政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
注销冒名婚姻登记信息、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监督。江西南昌、
河北唐山等地检察机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户口方面的行政诉讼监
督案件，在扎实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同
时，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是逐步探索积累具有未成年人检察特色和切合实际需要的办
案经验和方式方法。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市中级人民法院会签

《办理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诉案件协作机制》，对办理原则、受理范围、调
查方式、协作流程等作出明确规定，推动支持起诉工作专业化、规范
化、精细化发展。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法院会签《关
于建立涉少民事审判、执行监督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加强对涉未
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个案办理
的基础上，会同区法院、司法局、教育局签订《关于设立抚养费提存
监管制度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监护责任的落实和执行。

（四）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
一是加大办案力度，推动解决未成年人公益保护难点痛点问

题。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社会反映强烈的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突
出问题，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办理了一批典
型案例，办案领域和办案类型有较大幅度拓展。2021 年未成年人保
护公益诉讼立案 6633 件，同比上升 3.2 倍。北京、江苏等地检察机关
启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面向未成年人收费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推动
落实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的规定。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地检察
机关针对点播影院、电竞酒店、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业态对未成年
人保护不到位、行政机关履职不充分等问题，以公益诉讼推动治
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侵
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系民法典实施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后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全
国第一案。

二是注重办案规范，促进公益保护质效提升。坚持把诉前实现
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作用，注重实
现与行政机关及其他被监督对象的双赢多赢共赢。对诉前检察建
议落实情况做好跟踪监督，发现诉前检察建议不能有效落实的，以
提起诉讼方式接力推动问题解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在加大办案
力度的同时，严格把握办案程序和实体规范，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
优势，建立重大敏感案件报告、诉前公告审查、跨行政区划案件联动
等工作机制，对于疑难、复杂、影响大的案件，通过加强督办指导，帮
助办案单位找准症结，选准角度，严谨规范办理。河北、辽宁、上海、
甘肃等地检察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受案范围、办理流程、审批
权限等，为更好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供遵循。

三是探索办案规律，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海、安徽、福
建、广东等地检察机关推广建立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充
分发挥观察员在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参与听证等方面的作用。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审查报告模板库，定期编发新类
型案件审查报告模板，坚决杜绝诉前检察建议滥发多发问题。山
西、陕西等地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积极探索惩罚性公益
赔偿金制度。

（五）“四大检察”统筹履职的综合保护成效日益凸显
一是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理念逐渐深入。最高检编发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典型案例，强化理念指引和示范引领。各地发挥
统一集中办理优势，加强“四大检察”职能的统筹运用，在办理涉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民事、行政权益一体
化保护，综合保护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呈加快上升趋势。河北、吉林、
江苏、重庆等地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刑事案件“一案多查”的办案模
式，同步审查监护监督、民事行政审判执行监督、公益诉讼检察等事
项，有效提升综合保护质效。浙江湖州检察机关针对涉案未成年人
滥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等突出问题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加
强对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风险管控，推动实现氢溴酸右美沙芬由非处
方药转为处方药管理。

二是未成年人综合保护长效机制逐步确立。在履职办案中注
重发现案件背后存在的家庭、社会等诸多问题，通过检察建议、公益
诉讼、情况通报、联合督导、健全机制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源头治
理和标本兼治。比如，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检察机关扎实推进未
成年人文身问题治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推动在地方立法层面对未
成年人文身问题进行规范；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推动市商务
局、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文身行业管理规范；江苏宿
迁、江西南昌等地检察机关推动当地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明确禁
止未成年人文身。上海静安、陕西宝鸡等地检察机关分别围绕吸毒
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救助、预防未成年人吸烟等方面，与政府相关
部门、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建立协同联
动、协作支持的长效机制。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开展校园
配餐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校园集体用餐的供餐单位和中小学
校、幼儿园自有食堂，深入查找在校园配餐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落实保护责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与省
烟草专卖局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保护未
成年人免受烟侵害的意见》，促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切实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烟（含电子烟）侵害。

四、加强部门协作，主动融入“五大保护”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
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检察机关既要承担司法保护的重要职责，
又要通过检察履职最大限度推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
络保护、政府保护落地见效，努力实现“1+5＞6=实”。

（一）助力发挥家庭保护基础作用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依靠，家庭保护是预防未成年人免

受侵害的第一道防线。检察机关立足检察履职，积极促推司法保护
融入家庭保护，提高家庭成员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能力，更好护
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是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最高检与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下发《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21〕7 号），明
确要求对涉未成年人案件全面开展家庭教育评估，对存在教育主体
意识不强、教育方式不当、法治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的，强制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联合编发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典型案例，引导各地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涉未成年
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是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建设。认真落实家庭教
育促进法，下发《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通知》，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司法保障，推动到 2022 年底，所
有县级人民检察院均建立与妇联组织、关工委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力量。积极参与家
庭教育促进法普法宣传，结合法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检察开放日
等工作，通过研发家庭教育课件、设立“家长课堂”等多种方式，宣传
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重视家庭
教育，依法、科学进行家庭教育的未成年人保护观念，为家庭教育促
进法深入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二）督促完善学校保护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检教协作配合，共同推动校园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各级检

察机关联合教育行政部门持续抓好“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通过专项
排查、督导检查、情况通报等方式，促进加强校园安全制度建设。同时，边
督边改、立行立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202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联合
教育行政部门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 4.4 万余所，发现安全管理隐患
4100余个。向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制发检察建议994件，已完成整改3600
余项，纠正男性宿舍管理员管理女生宿舍问题 172件。最高检、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赴黑龙江联合开展全国校园安全专项整顿调研工作，对6
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抓好整改落实。

二是参与校园安全建设，协助学校开展安全管理和依法治理。
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充分履行检察官法
治副校长职责，加强未成年学生保护。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教
育厅开展平安校园建设专项活动，5 名省级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6 名市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 1000 余名检察官走进校园列席校务
会、开展实地检查，帮助、会同学校解决校园安全隐患问题。山东省
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校外未成年人拉拢学生，多次进入学生
宿舍抢劫案件后，专门派出一名副检察长担任该校法治副校长，定
期送法进校园，该校迄今再未发生违法犯罪事件。

三是发挥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协助学校依法处理学生校园欺
凌、校园纠纷、家校矛盾等“疑难杂症”。湖北省黄石市某小学发生
学生受伤事件，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多次协助家校沟通，促成双方和
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在校生马某因校内纠纷导致身体
损伤，家属无力支付大额手术费用，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协调学校先
行支付 4万元手术费用，有效化解矛盾。

（三）促进提升社会保护成效
一是积极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检察机关运

用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社会知晓度，形成社
会认同，督促相关部门及人员依法落实强制报告义务。积极推动强
制报告工作纳入辖区网格化管理，加强对强制报告线索处置情况的
跟踪监督，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是否报告”每案必查制度，建立
落实情况倒查机制，及时纠正当报不报问题，切实增强制度刚性。
加强对强制报告线索处置情况的跟踪监督，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
立、有罪不究等问题。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
法相关规定，督促相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制度施行以来，
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
2854 件，通过办案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应
当报告不报告案件 1604 件，追责 299件。

二是认真落实入职查询制度。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覆盖
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信息库，将查询范围扩
大到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最高检、教育部、公安
部联合建立了教职员工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检察机关牵头或
配合教育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 749万人次，推动对
查询出的 2900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作出开除、解聘等处理。

三是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最高检联合
共青团中央在 80 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
建设，推动完善路径方法，健全制度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的经验。
会同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制定全国第一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
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加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推
动将司法社工纳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司法服务体系，参与对未成年
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
治、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工作。

四是督促对旅馆、宾馆、酒店、营业性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的
整改。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多发于宾馆、酒店、营业性娱乐场所
的现状，各地检察机关通过专项检查、联合清查、情况通报、检察建
议等措施，推动职能部门加强对违法接待、容留未成年人问题的治
理。自 2021 年 5 月“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行
动 实 施 以 来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共 参 与 排 查 旅 馆 、宾 馆 、酒 店 等 场 所
66283 家，发现存在问题的 11238 家，占排查总数的 17%，经检察机关
督促，完成整改 10124 家，停业整顿 555 家，吊销经营许可 559 家；排
查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场所 18691 家，发现存在问题的
3688 家，占排查总数的 19.7%，经检察机关督促，完成整改 3175 家，停
业整顿 448家，吊销经营许可证 65家。 （下转第八版）


